
支持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！

日前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印发《关于实施重点群

体创业推进行动的通知》。

1 实施“创业环境优化”计划

遵循依法合规、规范统一、公开透明、便捷高效的原则，优

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，提高市场主体登记效率，推行当场办

结、一次办结、限时办结等制度，实现集中办理、就近办理、网

上办理、异地可办，提升市场主体登记便利程度。

结合本地特色创业品牌行动计划、劳务品牌培育计划，持续

推进商事制度改革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，优化“敢闯敢创”的良

好创业生态。

2 实施“创业主体培育”计划

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，开展创业训练营、创业实训等活动，

提供项目指导、风险评估、商业实战模拟等“沉浸式”体验，促

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转化。



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，聚焦农民工能力短板、产业特点和创

业阶段，强化培训、资金、场地、用工、营销等扶持，助力返乡

创业项目更好发展。

支持就业困难人员创业，鼓励发展夜经济、后备箱经济等特

色经营，引导其创办投资少、风险小的创业项目。

组织开展好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“创

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、“中国创翼”创业创新大赛等

赛事活动，发掘一批创新型企业和项目，培育一批创业主体。

3 实施“创业环境优化”计划

建立公共创业服务标准，编制功能手册，拓展创业服务内容，

集聚各方优质创业服务资源，加快构建创业信息发布、业务咨询、

能力培养、指导帮扶、孵化服务、融资支持、活动组织等一体化

服务机制。

组织创业导师走基层活动，对重点群体创业进行分类指导，

通过主动对接、定期走访、上门服务等方式，提供针对性创业指

导服务。

强化人力资源对接服务，面向各类创业项目人才引进和招聘

用工需求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对接洽谈活动，为重点群体创业提供

人力资源支撑。

4 实施“创业培训赋能”计划

针对重点群体创业需求，广泛开展创业培训，对符合条件的

创业者按规定给予补贴。



深入实施“马兰花”创业培训行动，针对不同创业阶段，开

展“创办你的企业”“改善你的企业”“扩大你的企业”等培训，

提升劳动者创业能力。

组织各类创业培训讲师大赛，培养一批创业培训讲师及培训

师，加强对创业师资人员的选拔培养。

5 实施“创业政策扶持”计划

加快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快推行电

子化审批，实行全程线上办理，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申领便利度。

提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效能，简化担保手续，推动担保

基金有效履行代偿责任，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免除反担保要求。

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因疫情影响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，可

申请展期还款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。

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借款人实施跟踪指导服务，加大支持力

度，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条件、提高贷款额度上限，由

此额外产生的贷款贴息由地方自行承担。

6 实施“金融产品助力”计划

发挥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作用，鼓励金融机构稳定普惠

小微贷款存量，扩大增量。

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，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小微企业，

特别是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策倾斜。

支持金融机构围绕“稳岗扩岗”创新产品和服务，加大首贷、

信用贷、中长期贷款投放，扩大小微企业覆盖面。



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改革效能，推动小微企

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。

7 实施“创业载体筑巢”计划

政府投资的创业孵化基地、创业园区等载体用于创业项目使

用的场地，要优先向重点群体免费提供。

发挥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典型带动作用，引导各级创业孵

化基地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等载体改造升级，强化服务质量管理，

提升孵化服务水平。

引导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聚焦各类创业创新服务

资源，为小微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支撑，提高重点群体创业成功率。

加强各类创业载体交流合作，共享发布创业项目、孵化场地、

仪器设备等信息，为重点群体与创业资源搭建资源整合平台。

8 实施“灵活就业支持”计划

允许个人经营、非全日制、新就业形态等灵活方式就业的劳

动者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就业登记。

充分利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场地资源，设立零工服务专区，

结合实际动态调整服务大厅开放时间，免费向社会提供零工信息

登记发布和求职招聘服务。

完善落实零工市场建设支持举措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

宜改造利用闲置建筑，搭建必要服务设施，科学规划布局场地设

施。



加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维护，提供维权“绿色通道”和法律

援助服务。

对依托平台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、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

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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